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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

第6條及第13條附表1及相關新舊法規適用之執行疑義案，

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6年7月26日府農務字第1060254635號函。

二、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：「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

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

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

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

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，法務部91年4月8日法律

字第0910009190號函釋略以，本條適用之前提要件有二：

（一）對於人民申請許可案件該人民已提出申請；（二）

機關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。後者，係

指人民依法規規定提出申請，而機關受理後在作出行政決

定前據以准許之法規已有變更者而言。如未具備上開所述

二前提要件時，則無本條之適用。又如已具備上開二前提

要件者，尚須符合本條但書所規定「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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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及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事項」之二要件時，始

有本條但書之適用。

三、查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（以下簡稱

容許辦法）於106年6月28日修正發布，並於6月30日生效

，依上開新、舊法規適用規定，申請人於修正規定生效日

（即106年6月30日）前，已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之案件，

倘仍在處理程序進行中者，於程序終結前，容許辦法修正

發布，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從優原則之意旨，

依舊法規繼續辦理。倘於容許辦法修正生效日（含106年6

月30日）後始提出申請，自應適用修正生效後之容許辦法

規定辦理。是以，已先行興建之農業資材室，於容許辦法

修正生效日後始提出申請，則仍適用修正生效後之容許辦

法規定辦理。

四、依據容許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後段規定：申請農業用地

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，有「申請人經營之其他農業用地或

農業設施有閒置未利用或未符合規定使用之情形」，不予

同意。按其立法意旨係為避免申請人已有其他農業用地或

農業設施有閒置未利用或未符合規定之使用，仍提出申請

，造成違規使用難以改善或農地設施化，無法確保完整之

營農環境。實務執行係依申請人按容許辦法第4條規定所提

具之文件予以審查，無須另檢附財產清冊等文件，並就行

政機關已掌握之事實及證據，予以審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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